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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97_E5_A4_A7_E5_c65_100100.htm 根据教育部有关高

考改革的精神，2007年我校将继续进行自主录取工作，自主

录取计划按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 一、自主录取对象 全

国各省(直辖市、自治区)级重点中学的优秀应届毕业生，凡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， 均可申报我校自主录取资格。 1、在

高中阶段获得全国奥赛省级赛区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竞赛二等

奖以上的理科考生。 2、在高中阶段获得经东南大学专家委

员会认可的其他全国性重大奖项或省级一等奖的理科考生。

3、在高中学习阶段，获得经东南大学专家委员会认可的个人

发明专利(不含外观专利)或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理科考生。 4

、获得raquo.杂志“创新英语作文大赛”复赛优胜者的获奖学

生(文理均可)。 5、高中阶段学习成绩一贯优秀，年级排名在

前10%之内(各中学推荐人数须少于本校毕业生总数的5%)，

综合素质高的省重点中学应届理科毕业生。 6、当年高考有

一门科目成绩特别优异的应届考生(具体要求和优录政策待高

考成绩公布后制定，暂在江苏省实行)。 二、选拔录取原则、

程序 原则：我校自主录取选拔工作遵循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

拔、公开程序，德智体美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及择优录取”

的原则。 程序： 1、学生本人申请，所在中学推荐，校长签

字盖章后向我校申请自主录取考试资格，自主录取对象推荐

人选请各中学在校内进行公示。我校原则上不接受学生自荐

。 2、符合我校自主录取第1-5项条件的考生，申请材料请

于2006年12月20日前提交。内容包括：自主录取申请表(可在



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页下载)、获奖证书复印件、原始成绩

单、推荐信、个人陈述等。 3、对初审通过的考生，我校将

进行文化基础测试和心理测试，必要时进行面试。 文化基础

测试科目为：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。 测试时间为：2007年1月14

日。测试地点：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(南京市四牌楼2号)。 4

、由我校相关学科的专家对已通过文化基础测试的考生名单

进行复审，报学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认自主录取资格

。 5、确认取得我校自主录取资格的考生，我们将尽快通知

考生所在中学，由中学通知考生，考生也可通过登录东南大

学招生办公室主页查询。 6、凡被确认具有我校自主录取资

格的考生，须与我校签订“自主录取协议”和“诚信承诺书

”。 7、我校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公布获得自主录取资格的

考生姓名、所在中学，接受社会的监督，凡有举报并经查实

，立即取消其自主录取资格 8、被我校认定获得自主录取资

格的考生，如果体检和政审合格，我校将按照我校的优录政

策予以录取。 9、符合我校自主录取第6项条件达到我校公布

的具体要求的的江苏省考生，第一志愿(A)报考我校，不需要

参加测试和提供其他申请材料，我校将按优录政策自动录取

。 三、优录政策 根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关于自主录取的有关

政策，我校对取得自主录取资格的考生给予一定优惠。具体

优录政策以考生与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四

、保障措施 1、严格自律，在校党政的直接领导下，成立由

相关学科的专家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校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组

成的东南大学专家委员会，负责审查、监督整个自主录取工

作实施的全过程。 2、成立东南大学自主录取测试命题专家

组，重点对考生的文化基础知识、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、心



理素质等方面进行测试，强化选拔标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

3、坚持自主录取工作操作过程的公开、透明，严格按学校制

定的工作程序进行操作，从而保证此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

性。 4、坚持社会监督，将选拔条件、操作程序、选拔结果

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五、本实施方案

授权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六、联系方法： 地址：

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学 邮编：211189 部门：东南大学招生办

公室 电话：(025)52090271、(025)52090272 传真

：(025)52090273 电子信箱：zhaoban@seu.edu.cn 网址

：http://xsc.seu.edu.cn/zs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